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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东至县

敬老院院长公开招聘暂行办法的通知

东政办〔2011〕17号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政府有关部门：

经县政府同意，现将《东至县敬老院院长公开招聘暂行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东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1年5月17日

（此件公开发布）

东至县敬老院院长公开招聘暂行办法

为规范敬老院院长公开招聘工作，结合我县实际，特制定本暂行办法。

一、招聘主体：各乡镇人民政府作为公开招聘主体，具体组织实施。

二、招聘原则：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和民主、公开、竞争、择优的原则。

三、招聘对象：凡新聘的敬老院院长必须进行公开招聘，不含从机关和事业单位中选调。

四、招聘条件
1.政治条件：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热爱社会福利事业，具有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具有尊老、敬老、爱老的优良品格，热心敬老院工作；具有一定的管理能力，责任心、事业心强；遵纪守法，无违法违纪记录。

2.年龄户籍条件：具有本县户籍的城乡居民，年龄30-55周岁，男女不限。

3.学历条件：具有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

4.身体条件：身心健康，五官端正，无残疾，无口吃，无传染病，无抑郁症及精神病史。

五、招聘的程序和办法

公开招聘采取竞岗演讲、考察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报名时间：由乡镇政府确定。

2.报名地点：由乡镇政府确定。

3.报名手续：报名人员须出具本人身份证、户口本（户口迁移证）、毕业证书原件及复印件和本人申请书。经初审合格者，填写《报名资格审查表》一式两份。

4.报名公示：报名结束后，对报名者予以公示。若报名人数达不到3：1比例的，则取消该岗位的公开招聘。

5.资格审查：由乡镇政府招聘工作领导小组组织相关人员对初审合格者进行资格审查，并对合格者公示3天。

6.竞岗演讲：组织资格审查合格者进行竞岗演讲和民主测评。

7.组织考察：依据竞岗演讲者的民主测评平均成绩，从高到低取前三名进行考察。重点考察其遵纪守法、尊老爱老、吃苦耐劳、邻里关系等方面的表现。如有考察不合格者，依次递补。

8.体检：考察入围的人员必须到县级以上医院进行体检，如有体检不合格者，依次递补。

9.票决聘用人选：根据竞岗演讲、考察、体检情况，由乡镇政府集体票决，决定聘用人员。

10.签订合同。聘用人员试用期3个月，试用期满经考核合格后，正式聘用，签订用工合同，合同一年一签。合同期满后，考核合格，双方同意，可续签。

六、工资待遇和保障

受聘人员聘用期间工资待遇和社会保障按我县有关规定执行。

七、监督指导

县民政局、财政局、监察局、人社局负责乡镇敬老院院长公开招聘工作的监督指导。

八、执行时间

本暂行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X东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发布     

